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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 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
等 別：高員三級鐵路人員考試 

類 科：事務管理 

科 目：民法總則 

 

一、甲、乙兩人為好友，甲因經商之故需要現金週轉，乙為了幫助其度過難關，偽稱有得到甲之

同意，將甲寄放在乙處之名畫代甲以新臺幣（下同）200 萬元出售給丙並交付完畢。甲得知

上情後，向丙表示並無同意乙代為賣畫之事，請求丙返還。則當事人間之法律關係應如何解

決？ 

【擬答】： 

甲得依物上請求權之規定，請求丙返還名畫；丙則得請求甲返還 200 萬元價金之不當得

利。玆說明理由如下： 

按代理人於代理權限內，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法律行為，直接對本人發生效力（第 103

條）。欠缺代理權而為之代理行為，是為無權代理，依民法第 170 條第 1項規定，無代

理權人以本人之名義所為之法律行為，非經本人之承認，對於本人不生效力。 

題示乙以甲之名義，將甲所有之名畫出賣於丙，並交付之。惟甲未授與乙代理權，故乙

代理甲與丙訂立之買賣契約（第 345 條）及移轉名畫所有權之物權契約（第 761 條第 1

項）即屬無權代理，依民法第 170 條第 1項規定，該買賣契約及物權契約均屬效力未

定。題示甲不同意乙代為賣畫，故應解為甲拒絕承認乙之無權代理行為，故該買賣契約

及物權契約均溯及於成立時，確定不生效力（第 115 條反面解釋），從而丙自始未取得

名畫所有權，該畫仍屬甲所有。 

丙未取得名畫所有權，故其占有名畫對甲而言屬於無權占有，甲得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

項前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規定，請求丙返還名畫。 

乙代理甲與丙所訂立之買賣契約既不生效力，則甲如受領丙給付之 200 萬元價金，即屬

無法律上之原因受利益，致丙受損害，對丙成立不當得利（第 179 條），故丙得請求甲

返還 200 萬元之不當得利。 

乙應對善意之丙負損害賠償責任。玆說明理由如下： 

按民法第 110 條規定，無代理權人以本人之名義所為之法律行為，對於善意之相對人負

損害賠償之責。準此規定可知，倘丙善意不知乙無代理權，則乙須對丙負損害賠償責

任。 

若乙受領丙給付之 200 萬元價金未交付予甲，則乙對丙成立不當得利。此時，丙得請求

乙返還 200 萬元之不當得利。 

甲若無損害，則不得對乙主張任何權利。玆說明理由如下： 

題示甲將名畫寄放於乙處，雙方成立寄託契約（第 589 條）。而乙雖將該畫無權代理出賣

並移轉其所有權於丙，惟依上開說明可知，倘甲已依物上請求權之規定，請求丙返還名

畫，則因甲無任何損害發生，故甲不得依債務不履行或侵權行為之規定，請求乙負損害賠

償責任。 

 

二、A為 18 歲之高中生，將從小父母給的零用金及課餘打工所得，省吃儉用存在自己名義的郵局

帳戶中，已達十幾萬元，因為見同學開著家裡的汽車四處兜風非常羨慕，也想用帳戶的存款

買一輛中古車來過癮，但其父母以危險為由不同意買車一事。A乃偽造其父母的同意書自 B

車行以 12 萬元買入一輛中古車。A之父母知情後暴跳如雷，責問 B車行何以賣車給未成年

人，主張該交易無效，請求 B車行還錢。請附理由說明 A之父母之主張有無理由？ 

【擬答】： 

A 之父母主張該交易無效，其主張為無理由。玆說明理由如下： 

題示 A為 18 歲，屬於限制行為能力人（第 13 條第 2項）。依民法第 77 條規定，限制行

為能力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，應得法定代理人之允許。惟法定代理人允許限制行為

能力人處分之財產，限制行為能力人就該財產有處分能力（第 84 條）。所謂有處分能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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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指限制行為能力人於處分一定財產時，不須再經法定代理人之個別允許，即得獨立為有

效之法律行為。 

題示 A未得法定代理人之允許，以 12 萬元向 B車行買受一輛中古車，與 B成立買賣契約

（第 345 條）及作成受讓中古車所有權之物權契約（第 761 條第 1項）。又 A購車之 12 

萬元價金，係以從小父母給與之零用金及課餘打工所得共十幾萬元所支出。惟該筆金額，

縱不包括打工所得之非特有財產，亦顯已超過法定代理人可能允許其處分之財產甚鉅，故

應解為該筆金額不在允許處分之財產範圍內，亦即 A就該財產並無處分能力。 

惟民法第 83 條規定，限制行為能力人用詐術使人信其為有行為能力人或已得法定代理人

允許者，其法律行為強制為有效。所謂用詐術，係指限制行為能力人故意欺騙相對人，使

相對人誤信其為有行為能力人或已得法定代理人之允許。 

題示 A係偽造其父母之同意書而向 B購車。對此事實，應認為 A係施用詐術，故意欺騙相

對人 B，使 B誤信其已得法定代理人之允許。按限制行為能力人使用詐術，使相對人誤信

其已得法定代理人之允許，足見已有相當意思能力，無再加以保護之必要；且使用詐術有

背於公序良俗及惡意不受保護原則，尤不值得鼓勵。法律規定其行為為有效，除保障交易

安全外，尚寓有懲罰限制行為能力人之意。 

綜據上述討論可知，A 與 B 所成立買賣契約及物權契約，依民法第 83 條規定應解為有效。

因此，A之父母主張該交易無效，其主張為無理由。 

 

三、A有一條繼承自其父親之翡翠項鍊，其父生前聲稱為名匠所製價值不斐。A為確認其父所言是

否確實，委請所謂鑑定專家 B鑑定真偽。B鑑定後告知 A該項鍊並非名匠所製，而是 10 多年

前大規模生產的工藝品而已，惟材質還算不錯，仍有 5萬元價值。A甚感失望，適逢 C有意

以 7萬元收購，乃將該項鍊出售給 C並交付完畢。事後，A經其他鑑定專家告知，該條項鍊

確為某名匠所製價值不斐，B係為幫助 C取得該項鍊而為虛偽的鑑定，C並不知情。A可如何

主張其權利？ 

【擬答】： 

 A 不得以其意思表示被詐欺為由，對 C主張撤銷買賣契約及物權契約之意思表示。玆說明

理由如下： 

題示 A將其所有之項鍊以 7萬元出賣於 C，並同時交付。依民法第 345 條及第 761 條第 1

項規定，A、C 間所訂立之買賣契約及移轉項鍊所有權之物權契約均屬有效，故 C取得項

鍊所有權。惟 A之所以出賣並移轉項鍊所有權於 C，係因 B故意虛構事實欺騙 A，向 A謊

稱項鍊並非名匠所製，致 A陷於錯誤，並因此錯誤而將項鍊廉價出賣於 C，並移轉其所

有權。另 B欺騙 A時，應認識其所為乃詐欺行為，且決意使 A因其詐欺行為而陷於錯

誤，並因此錯誤而將項鍊出賣並移轉所有權於 C ，故 B 具有詐欺故意。準此，A所作成

買賣契約及物權契約之意思表示，均係受第三人 B之詐欺所為。 

按民法第 92 條第 1項規定，因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，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。但詐

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，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，始得撤銷。準此規定，

本題 A係因第三人 B之詐欺而為出賣項鍊及讓與所有權之意思表示，故 A得否撤銷其意

思表示，須視相對人 C 是否善意無過失而定。題示 C不知 B詐欺 A之事，故 A不得依民

法第 92 條第 1項之規定，撤銷買賣契約及物權契約之意思表示。 

 A 得以其意思表示發生錯誤為由，對 C主張撤銷買賣契約及物權契約之意思表示，並請求

C返還項鍊。玆說明理由如下： 

按民法第 88 條第 1項本文規定，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者，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

示。同條第 2項規定，物之性質，若交易上認為重要者，其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

誤。所謂「物之性質」，係指足以影響物之價值或效用之客觀事實而言。本題 A、C買賣

之標的物為項鍊，而項鍊是否為名匠所製，依社會一般交易觀念，應足以影響其價值，

且在交易上亦具有重要性。因此，A誤以為項鍊非名匠所製，而為出賣及讓與所有權於 C

之意思表示，二者具有同一瑕疵，均屬於物之性質之錯誤，並得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

誤。 

次按物之性質之錯誤，於準用意思表示內容錯誤之規定時，尚須表意人對其錯誤無抽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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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過失，始得撤銷其意思表示（第 88 條第 1項但書）。題示 A之所以誤認項鍊非名匠所

製，係遭鑑定專家 B之詐欺所致，故應認為 A並無抽象輕過失，從而 A得依民法第 88 條

第 2項準用第 1項規定，於出賣項鍊及讓與所有權後一年內（第 90 條），對 C主張撤銷

買賣契約及物權契約之意思表示。 

意思表示經撤銷後，買賣契約及物權契約均視為自始無效（第 114 條第 1項），C自始

未取得項鍊所有權，該項鍊仍屬 A所有。因此，A得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項前段所有物

返還請求權之規定，請求 C返還項鍊。惟 A 須對善意之 C負信賴利益之損害賠償責任

（第 91 條）。 

 

四、A將其所有 M牌中古車一輛，以市價 50 萬元出售給 B。於交車時，B要求該車的備胎應連同

該車一併交付，A則以賣車時並未言及備胎，故不在出賣之列。試問何者之主張有理？ 

【擬答】： 

本題之爭點有二：備胎是否屬於汽車之從物？ A 出賣汽車之效力是否及於備胎？玆檢討

說明如下： 

民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，非主物之成分，常助主物之效用，而同屬於一人者，為從物。

但交易上有特別習慣者，依其習慣。按主、從物者，乃物與物之間，基於其相互關係及效

用所形成之主從關係；即在物之使用上，時常須數件物品同時使用始能發揮物之效用，而

數件物品並非居於相等獨立之地位，而具有主從關係。本題 A出賣之中古車屬於主物，應

無疑義，有爭議的是，備胎是否屬於汽車之從物？ 

依民法第 68 條規定可知，從物之要件有四：須非主物之成分，須常助主物之效用，

須主物與從物同屬於一人，須交易上無特別習慣。按備胎在性質上應屬獨立之動產，

故非屬汽車之成分，且備胎得以提供汽車駕車人，於行車途中發生爆胎時予以替換，具有

功能性之關連，得常助汽車之效用；又備胎與汽車同屬於 A所有，且在交易上並無特別習

慣。因此，備胎應屬汽車之從物。 

民法第 68 條第 2 項規定，主物之處分，及於從物。立法目的在於維護物之經濟上利用價

值。通說認為，所謂「處分」，解釋上包括債權行為及物權行為在內，故 A出賣中古車

時，原則上效力及於備胎。惟本項在性質上屬於任意規定，亦即當事人得另行約定，使其

效力不及於從物。本題 A出賣中古車於 B時，雙方並未約定備胎不在買賣標的物之範圍

內，故出賣中古車之效力及於備胎。準此，A負有交付備胎之義務，故 B之請求有理由。 


